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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典型案例

一、案情回顾
2025年9月7日，厦门市纪委监委通报厦门市某医院检验科原主任滕某在医疗耗材采购中非法敛财等问题。2008年至2022年，滕某利用担任检验科主任的职务便利，违规为他人在提交医疗耗材采购申请、推荐采购品牌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靠医吃医、借医敛财，致使医院运营成本虚高，加重群众就医负担。滕某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二、案情简析
滕某本应竭力守护群众健康，却在其职责范畴内进行“钱权交易”，不仅让不符合要求的耗材进入医院采购清单，更可能涉及到“以次充好、高价采购”。长期的违规操作导致医院运营成本被人为抬高，而由此产生的虚高成本，最终通过检查费、诊疗费等形式，转嫁给普通患者承担，显著增加了群众的经济压力，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和不良示范。
三、警示意义
滕某案暴露了当前医疗领域的“关键少数”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利益交换的问题，属于纪委监委重点打击的“侵蚀群众获得感”的腐败类型。本案凸显了纪委监委“以案促改”的治理逻辑，通过多种手段强化监督，对失职失责行为严肃追责，堵住漏洞，最终推动医疗行业祛歪风、树新风。此案亦为福建省内乃至全国医疗卫生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供了典型样本。
	抄送：市纪委,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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